采购需求及响应文件要求

一、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供应商须熟知直购电政策，向采购人提供购电代理交易服务，协助采购人申请办理直购电有关手续，协助办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全部承担。
2.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季度、年度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分析内容应体现直购电服务的经济效用（履约期内同等用电量情况下节省电费支出的具体数据），同时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根据采购人单位作为医疗机构的特殊性质，全面开展高危及重要电安全隐患排查咨询。
3.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真实准确的有关电力交易的相关信息及资料，不得提供虚假的或误导性的信息。
4.供应商应派遣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工程师等）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及其负荷，协助采购人做负荷及电量预测，为采购人提供配电室设备设施年检预试验服务并及时出具相关报告及配电设备设施24小时应急抢修服务。提供供电安全管理服务，提供装表接电、采集终端安装、用电检查等现场作业的安全管控管理意见。（供应商须针对以上内容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未提供的视为无效响应）。
5.供应商对采购人进行用电培训，做好停电事故应急预案，防止发生供电安全责任事故，提高安全用电管理水平，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供用电环境。
6.服务期限内，若因供应商供电不足导致采购人无法正常购电的，供应商应按照成交的电价（加权）乘以合同约定电量的费用总额的20%作为违约金赔偿给采购人（因不可抗力因素或国家相关政策影响的除外）。
7.供应商承担因预估电量偏差引起的一切费用风险，应确保采购人电量供应充足，依据四川电力市场有关交易规则及年度指导意见计算的偏差电量考核费由供应商全部承担。其他未尽事项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电费结算办法》及相关规定执行。
8.本项目按实际发生量计算，结算按月进行，结算方式：以实际用电量×成交电价。
9.工器具检验及用电安全技术指导、配电房检测维修服务等。
10.本次采购活动中所引用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及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要求或规范，在采购中有变化的，按照变化后的法律制度规定及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要求或规范规定执行。
11.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对供应商提供的服务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和资格资质条件等有强制性规定的，必须符合其要求。
二、响应文件要求（实质性要求）：
1.报价单（详见附件3）。
2.服务应答表（详见附件3）。
3.供应商若为企业法人：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若为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若为其他组织：提供“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若为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4.针对本次项目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参加的仅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5.提供属于四川省能源局或四川省电力交易中心公布的“关于同意售电公司纳入售电侧市场主体目录的函”范围内的单位（公告内容包含供应商名称）的证明材料。
6.缴纳售电履约保函或者履约保险。
7.参与商家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证明或承诺函（格式自拟）。
8.企业法人和授权代表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的证明或承诺函（格式自拟）。
9.第一项“服务要求”中需要提供的证明资料以及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格式自拟）。
[bookmark: _GoBack]注：1.以上所有资料必须加盖公章（鲜章），并按顺序装订成册并进行密封，封面用A4纸注明项目名称、公司名称等相关信息，未按要求装订或密封的视为无效投标。
2.竞标人须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内容真实、完整、有效。


